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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若干规定

（员怨怨苑年远月圆苑日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员园月圆缘日福建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摇根
据圆园园圆年源月圆怨日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福州市科学技术进

步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摇圆园园圆年缘月猿员日福建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摇摇第一条摇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
产力的作用，促进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适用于本市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及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摇实施科教兴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基本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落实科教兴市战略措施以及科技进步主要

指标的完成情况列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目标责任的一项重要内

容。

第四条摇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
宏观管理科学技术工作的职能部门，对辖区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

作实施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计划、经济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第五条摇发展政府间和民间多形式的国内外科学技术合作与
员



交流。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学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

与国内外科技界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条摇本市科学技术进步的重点领域为：
（一）电子与信息技术；

（二）现代农业与海洋科学技术；

（三）生物工程技术；

摇摇（四）医药卫生科学技术；
（五）新材料、新能源、高效节能和环境保护技术；

（六）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七）适用本地区支柱产业、重点投资项目的其他高、新技术；

（八）现代管理科学。

第七条摇本市优先推广应用下列科学技术成果：
（一）能广泛应用，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形成一定规模效益，对

经济建设或行业技术进步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二）能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三）能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四）能节约能源与原材料，有效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使资源

可持续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劳动条件的；

（五）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第八条摇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加速科
技成果向生产力领域转移。银行、税务部门对经认定登记的技术

合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贷款、提取奖励费用、减免税的优惠

待遇。

第九条摇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性科技组织进行中间试
验、工业性试验、农业试验示范。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工业性试验基

地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基本建设投资，应纳入技术改造计划。

实行独立核算的属高新技术的中试基地，经有权的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认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待遇。

经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技术

开发机构，享受独立开发机构的优惠待遇。

发挥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作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第十条摇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新产品开
发、技术改造和设计施工过程中，应优先选用国家、省、市计划推广

的科学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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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具备条件的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建立产学研和农科教基地。

第十一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宣传，每年必须开展科学技术宣传月

（周）活动。

建立健全各级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网络，建设和完善科学技术

普及设施，各县（市、区）至少要建成一所以科学技术普及活动为

主的科技馆。

各种科学技术普及设施和场所不得改作他用。

第十二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逐年增加科学技术经费。市科学
技术三项费用和科学事业费应占同级财政支出的猿豫以上，县
（市、区）占圆豫以上；其中市、县（市、区）科学技术三项费用应分别
占同级财政支出的员援缘豫以上；乡（镇）的科技开发经费占同级财
政支出的员援缘豫以上。以上费用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同级财政经常
性收入的年增长幅度。

科学技术三项费用应按规定使用，实行监督。

第十三条摇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逐年增加对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的投入，促进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

第十四条摇企业应逐步成为科学技术投入的主体。企业每年
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费用。

第十五条摇市、县（市、区）、乡（镇）财政应逐步增加科学技术
普及经费的投入。具体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科学技术普及经费专项用于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和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摇增加科学技术贷款投入。金融机构应当优先安排
科学技术贷款。科学技术贷款利率、还贷期限、融资方式等按有关

规定给予优惠。

第十七条摇鼓励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投资或捐资，支持本市
科学技术进步事业的发展，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摇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授
予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应用和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科

学技术计划项目，改进科学技术管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等有显著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市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授予在推动科学技术

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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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设立优秀新产品、新技术奖，授予在开发高新技术

产品、促进高新技术推广和应用，为振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上列各项奖励具体办法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九条摇企业、事业单位在实施科学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
可从该项目投产三年内最高一年的税后新增利润中一次性提取

缘豫—员园豫，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有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奖励费
用。

科学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可从技术转让的技术性税后净收入中

提取圆缘豫—源园豫，用于奖励从事研究、开发该项目的科学技术工作
者；对从事农业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可提取猿园豫—缘园豫的奖励费用。
第二十条摇经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

新技术产品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信贷、税收等优惠待遇。

对经认定的国家级新产品在三年内、省级新产品在二年内，由

同级政府予以资金扶持。

第二十一条摇凡承担国家或省“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项目
而实现的应纳已交的所得税，属于市、县（市、区）财政收入部分，

经批准，二年内可享受同级政府予以资金扶持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二条摇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知识产权经法定机构评估
后，允许按其价值入股投资企业。

第二十三条摇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后，应适当提高其
退休待遇。具体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经批准延长离退休年限的，

延聘期间不占所在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的指标。

第二十四条摇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
科学技术进步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限期归还，情节严重的，

由上级机关或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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